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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海防体制的演变

史滇生

海防在明代是中国国防面临的突出问题。为加强海防，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安全形

势，明朝统治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海防体制，并依据情况的变化，对海防体制进行了变

革，从而较好地保证了中国海防安全。

一、明初海防体制的建立

海防体制是国家进行海防建设作战的组织体系及相应的制度，主要包括海防领导体

制、海防武装力量体制、海防动员体制、海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发展体制等。明代以前，中

国海上方向的安全没有受到重大威胁，因此，历代都没有建立系统完整的海防体制。宋代

曾在登州 ( 山东蓬莱) 设刀鱼寨，并派水军戍守沙门岛 ( 今庙岛) 防御契丹侵扰。南宋

绍兴二年 ( 1132) 在今浙江镇海建立沿海置制使司，设 “沿海制置使”、“水军制置使”、

“沿江制置使”、“沿江水军制置使”、“提领海船”、“海船指挥使”等各级水军将领，统

率南宋强大的水军。元代水军设立了 “炮军”、“弩军”、“水手军”等专业兵种，并设置
“水军元帅”统率。但这些都是局部的，没有形成完整的海防体制。

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海防建设，并形成较完整的海防体制是从明代开始的。明代始，中

国海防问题日渐突出。明代海上方向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: 一是元末统一战争

中被朱元璋战败的张士诚、方国珍、陈友定等势力的残余，还控制着东南沿海的一些岛

屿，企图卷土重来; 二是由日本浪人、海盗、奸商、无赖等构成的倭寇，不时对中国沿海

城乡进行侵扰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海上安全; 三是明代中后期，地理大发现后乘船东来的

西方殖民主义者，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发起侵略，逐渐成为中国海防安全的隐患。

为应对这些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，明朝建立后，即实行海禁政策，禁止民众私自出海

并与海外通商贸易，将其作为防范张士诚、方国珍等势力残余和抗御倭寇侵扰的重要举

措。为保障海上方向安全，明政府还大力加强海军和海防建设，建立完整的防卫体制。

明代海防实行卫所制度。卫所是明代海防体系的基本组织形式。朱元璋在起兵反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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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即“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、平章、元帅总管、万户诸官号，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

挥，千人为千户，百人为百户，五十人为总旗，十人为小旗”①。这是卫所制雏形。明朝

建立后，进一步推行完善卫所制，“自京师达于郡县，皆立卫所”②。具体地讲，在重要的

城镇交通枢纽设卫，在小岛和孤立的要点设千户所，在不能容纳众多兵员的关口险隘设百

户所。另外还在若干要地设直属的千户所。卫所成为明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。

卫的全称是卫指挥使司。每卫官兵 5600 人。一个卫设前、后、左、中、右 5 个千户

所，每个千户所官兵 1120 人。一个千户所统辖 10 个百户所，每个百户所 112 人。百户所

下辖 2 个总旗每个总旗 56 人，设总旗 1 人。1 个总旗下领 5 个小旗，每旗旗兵 10 人，设 1

小旗统领。为便于统率一个地区的各卫所，常在若干卫设都指挥使司，负责一个地区的卫

所事务。统辖都指挥使司和卫指挥使司 ( 卫) 的中央机构是都督府，它与兵部平行，平时

主要管理卫所的军政事务。这样明朝就建立了 “都督府—都指挥使司—卫指挥使司
( 卫) —所”的海防组织体系。

与此相适应设立的指挥官职是: 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 1 人，正二品，副职为都指挥

同知 2 人，从二品和都指挥佥事 4 人，正三品; 卫设都指挥使 1 人，正三品，指挥同知 2

人从三品，卫镇司镇抚 2 人，从四品; 千户所设千户 1 人，正五品，副千户 2 人，从五

品; 百户所设百户 1 人，正六品，从而建立了卫所的各级指挥体系。

卫所的军士来自四个方面: 一是从征，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反元征战的官兵; 二是归

附，即收容的地方武装及元代降军; 三是谪发，即犯罪后发配充军人员; 四是垛集，即在

各地按户籍征集的士兵。所有卫所官兵均为世袭，父死子继，代代相承。卫所军士实行耕

战结合，一部分士卒戍守，一部分士卒军屯，寓兵于农。这是卫所实行的兵役制度。

卫所的建立是逐步的。明初，沿海卫所建设处于起始阶段，数量不是很多。到洪武十

八年 ( 1385) 广东沿海建立了 4 卫 3 所，福建 5 卫，浙江 4 卫 1 所，山东 3 卫 2 所，辽宁
3 卫。洪武二十年 ( 1387) 由于对日本外交交涉失败，明太祖朱元璋令开国将领汤和、江

夏侯周德兴分别到浙江、福建筹划加强海防事宜。此后，沿海各省海防建设进入一个新阶

段。洪武二十年 ( 1387) 浙江沿海卫所继续建立。仅该年三月浙江即建立卫所 5 个。洪武

二十一年 ( 1388) 福建大部分卫所建立。洪武二十七年 ( 1394 ) 在广东沿海又建立了一

批卫所。洪武三十一年 ( 1398) 山东沿海也建立了一批卫所。此外，还在沿海各地建立了

一些独立的千户所。据杨金森、范中义所著《中国海防史》统计，到洪武末年，浙江已建

有 11 卫 30 所，福建 11 卫 13 所，广东 8 卫 29 所，南直隶 9 卫 10 所，山东 10 卫 6 所，北

直隶 2 卫，辽东 8 卫 1 所，总计共 59 卫 89 所。其他一些资料统计数字有所不同。如 《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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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图编》的统计。此后直到嘉靖年间 ( 1522—1566) 各地卫所的数量虽有所增减，但总体

规模依然大致如此。

在建立卫所同时，明朝还在沿海建立了专司巡查的巡检司。巡检司 “分隶诸卫”，军

事上受卫所节制、调度，它同卫所一起，成为明代沿海的主要防御机构。据 《筹海图篇》

统计，沿海巡检司有 353 处。此外还建立了报警的烽堠 997 个、堡 190 个、墩 313 个、台
48 座、塘铺 24 个、城池 7 座等一批海防工程设施，从而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道漫长

坚固的海岸防线。

明代海防体制中的又一个重要机构是水寨，水寨是水军驻泊巡逻的基地。洪武三年
( 1370) 即建立了广阳卫、横海卫、水军卫、江阴卫等支水军，每卫战船 50 艘。洪武二十

三年 ( 1390) 又令“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，巡逻海上盗贼，巡检司亦如之”①。照此

计算，明 80 余个千户所、300 余个巡检司，战船数量是可观的。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水上

武装力量，《明会要·兵》记载，其编制为 “每十只为一帮”帮之上为 “ ”。每 “ ”

的战船数，据《明史·兵志》记载“修饬海舟，大小相比，或百或五十联为一 ”。各

分别驻泊沿海各水寨。

从现有材料看，明代福建水寨建立比较最早，地位作用也更突出。还在洪武初年，周

德兴即在福建建立了烽火门、南日和浯屿 3 个水寨，景泰年间，又建立了小埕、铜山 2 个

水寨。明代浙江建有黄华、江口、飞云、镇下门、白岩塘等水寨，在广东 ( 含海南) 建有

柘林、碣石、南头、北津、白鸽门、白沙等水寨。此外，在山东莱州还有 8 个总寨。水寨

拥有战船和军士，每个水寨负责在划定的海区巡哨并互相联络，在规定海域会哨。如福建
5 个水寨的战船由南到北巡逻时，铜山会浯屿，浯屿会南日，南日会小埕，小埕会烽火

门，烽火门则与浙江镇下门水寨相会接。战船由此向南巡哨则反是之，到铜山与广东柘林

水寨战船相会接。这样，由南到北，由北到南，一个水寨接一个水寨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

海上巡防体制。水寨对御敌于海起了重要作用，是一道重要的海上防线。

卫所、巡检司、水寨等机构的建立，标志明代海防体制形成。它们的建立和运行，在

中国沿海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、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。

二、明代中期海防体制的变革

卫所制的建立对明初的海防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。张士诚、方国珍等势力残余依据沿

海岛屿反对明朝的图谋未能实现。倭寇在洪武至宣德年间 ( 1368—1435) 虽时有侵扰，但

未形成大患。特别是永乐十七年 ( 1419) ，辽东望海埚大捷，对倭寇沉重打击，以后相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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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沿海较为平静，“寇害屏息，傍海千余里兵民安生乐业”。① 正统至正

德年间 ( 1436—1521) 中国海防形势总的讲还比较稳定，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明初

建立的比较完整的海防体制，对保障中国海防安全所起的积极作用，也是不容否定的。但

是海防形势的稳定，也带来一个消极的影响，这就是海防建设停滞并逐渐走向废弛。

海防废弛的突出表现是卫所走向衰落，难以履行其保卫海防的职能。嘉靖年间中国海

防形势日渐严峻，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，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达到历史高峰。南直

隶、浙江、福建是受倭寇侵扰最严重的地区。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害。但是，作为

中国海防主要力量的卫所却不能有效地抗御倭寇的侵扰，保卫海疆安宁。

卫所衰落集中体现为军官士兵素质下降，军士大批逃亡，数量大量减少，战斗力显著

减退。卫所的衰落，从根本上讲是卫所本身固有的制度造成的。明朝政治腐败，宦官专

权，统治阶级内斗不断，官员贪腐盛行是导致卫所日趋废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。

卫所实行的实际是世兵制。军户世袭是卫所制的基础。一旦成为卫所官兵，都是世袭

和终身，世代为兵，父死子继。世袭同战斗力的提高本身就存在矛盾。世袭必然使官兵的

来源产生极大的局限性，难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官兵，保证官兵的质量。军官多由一

些腐败无能的子弟承袭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纨绔子弟，“纨绔习深，英雄气少”。平时贪图

享乐，疏于管理，无心士兵的训练，战时不会率兵打仗。世袭导致卫所士兵成分、年龄、

技能、身体状况、军事素质混杂、参差不齐。长此下去，卫所战斗力必然低下。正如郑若

曾在《筹海图编》中所言，卫所军队已成为 “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”，没有作战能

力了。

军屯制是卫所的又一基本制度。军士分守兵和屯兵两种，守兵担负戍守任务，屯兵则

进行屯垦。屯垦收入是卫所军饷的来源，无论守兵和屯兵，人身自由均受到限制并承担沉

重的差役，受到军官的盘剥，难以养家糊口，军卒无法生活，不得不设法逃亡。而军官为

得到缺额的粮饷，或隐瞒不查，或放任自流，甚至收受贿赂，主动将军士放走。

卫所士兵的大量逃亡，致使卫所军士员额大量减少，兵力空虚，战斗力严重受损。出

现“有一卫不满千余，一所不满百余者”②。浙江金乡、温州、松门、海门、海宁五卫，

仅存原额百分之二十二，福建福宁、永宁、镇东、福州四卫仅原额百分之四十四③。据
《中国军事通史》第十五卷 《明代军事史》 ( 下) 中资料统计，山东灵山鳌山、大嵩、莱

州、靖海、成山、宁海、威海、登州、安东等 10 卫，原应有员额 48160 人，现额 21971

人，缺额 54. 4% ; 广东廉州、雷州、神电、广海、南海、碣石、朝阳等卫，原有员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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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440 人，现额 8281 人，缺额 19159 人，占 69. 8% ; 福建镇海卫有守军 6272 人，实际守

军 1500 人，缺额 4772 人，占 76. 1%。沿海巡检司的情况也大致相同。如福建漳州、九龙

镇等 13 个巡检司弓兵员额 950 人，现额 376 人，缺额 574 人，占 60. 4% ; 福建泉州沿海
17 巡检司弓兵 1560 人，现额 673 人，缺额 887 人，占 56. 9%①。对此，《明史·朱纨传》

中也记载说: “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，仅存千人。”两者的统计是一致的。卫所

军士大量逃亡后，青壮年兵员大量减少，所剩者多为老弱病残; 世兵制难以为继，兵员的

补充面临困难; 屯兵大量减少，屯垦严重受损，直接影响粮饷供给，卫所缺饷情况加重，

甚者竟有欠饷 20 个月的卫所。

在沿海水军中，逃亡现象也十分严重。以福建各水寨为例，“烽火则福州左中、福宁，

共拨军四千六十八人，今逃亡者三千人，小埕则福州右、镇东、梅花、万安、定海，共拨

军四千四百零二人，今逃亡者二千三百八十三人。南日则泉州、兴化、平海，共拨军四千

七百人，今逃亡者二千五百五十七人。浯屿则永宁、福全、金门、崇武，共拨军三千四百

二十九人今逃亡者一千四百六十八人。铜山则镇海、陆鳌、玄钟，共拨军一千八百十二

人，今逃亡者一千一百九十二人。玄钟则漳州、镇海、铜山，共拨一千一百三十三人，今

逃亡者四百七十八人”②。可见，水军的缺额也是相当大的。战船的破损也相当严重，破

而不修，损而不造。许多水寨只是名义上存在，实际上既缺军士，又缺战船。不仅如此，

这些原来设立在沿海海防要冲的水寨，自正统年间起，烽火、南日、浯屿 3 寨内迁。水寨

内迁后，缩小了防御纵深，倭寇则乘机占据了许多沿海岛屿，并以此作为侵扰中国沿海的

基地。

总之，卫所、水寨的空虚、废弛，作战能力的衰退，使明初建立的海防体系受到严重

冲击，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。严峻的海防斗争形势，抗御倭寇侵扰的需要迫使明政府不得

不对海防体制进行变革。

第一，变革兵役制度，实行募兵。

嘉靖年间，卫所世兵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。卫所“兵无节制，卒鲜经练，士心不

附，军令不知”③，战不能战，守不能守，远不适应打大仗、硬仗的要求，在抗倭作战中

屡屡战败。由于“卫所军不堪用，则募民为兵用之，兵制因大变”④。明政府不得不摒弃

卫所世兵制，从民间招募士兵，重新编组训练成军。

募兵在正统年间曾在陕、晋个别地方短暂出现过，但只是临时举措。募兵在全国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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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嘉靖年间的事。到嘉靖后期募兵已成为一种制度。募兵之所以得到推行，是东南沿海抗

倭斗争的需要，也是卫所世兵制衰退的结果。募兵不是世袭，兵员在民间广泛挑选，所募

兵不用屯田，专事作战，且无携家带口的拖累，容易机动，是正规的野战部队。只要加强

管理训练，即可形成较好的战斗力。因此，嘉靖年间为抗御倭寇，东南沿海都在民间招募

兵员，组建民军。谭纶、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也纷纷在浙江、福建等地招募民众，

将其训练成军。

嘉靖三十七年 ( 1558) ，谭纶在浙东募兵千人。次年，戚继光获准在浙江金华、义乌

一带募兵。他对当地民众晓以抗倭保国保家大义，募得农民、矿工 4000 余人，随即返回

绍兴，对其加强训练，编练成一支新军。这就是著名的 “戚家军”。嘉靖四十二年
( 1563) 一月，接到援闽诏书后，戚继光即往义乌等地二次募兵，16 天内 “得壮士万余

人”①，连同原有招募得来之兵近 1. 6 万人。除留 3000 人防守浙东南外，自率 1. 3 万人一

边训练一边开往福建抗倭。

在此期间，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福建招募民众，编练成军。嘉靖四十二年 ( 1563 )

春，平海卫抗倭大捷前，俞大猷就在漳州招募民众 6000 人成军，次年春，俞大猷挥师入

粤抗倭。七月，俞大猷回闽募兵，在福建上杭募得农民数百人。八月，又在广东惠州招募
2000 人。不久，又招募程乡农民数百人，惠州兴宁民众 500 余人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招募，

“俞家军”部众已近 6 万人。②

除谭纶、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人外，东南沿海许多地区和将领，也先后招募民众，将其

编组训练成军。可以说，嘉靖后期，募兵已成为明代主要的兵役制度，卫所实行的世兵制

已名存实亡。

第二，变革军队编制制度，实行营哨制。

随着卫所制的衰落和募兵制的实行，明代军队的编制体系也发生了变化。招募组建的

军队基本上都摒弃了卫所的编制体制，重新建立了适合作战需要的编制体制。

如前所述，明代卫所的编制体制是卫所—千户所—百户所—总旗—小旗，而嘉靖年间

募兵制实行后，招募组建的军队实行的编制大体是营—总—哨—队—什。如戚家军最小的

编制单位为队，由 12 人组成，“四队为一哨，虚其中，哨长居之。四哨为一官，虚其中，

鸟铳、火器、哨官居之。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，把总居之”③。每哨 50 人左右，每官
200 余人，每营 800 余人。各支募军编制的称谓虽有所不同，但营、哨都是基本单位。由

于募军已成为明代后期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，营哨制也随之成为明后期军队的基本编制

6

明清海防研究 ( 第十辑)

①

②

③

戚柞国: 《戚少保年谱》卷四。

参见李光壁: 《明代御倭战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，第 81—82 页。

戚继光: 《纪效新书》卷一《束伍篇》。



体系。

营哨制的编制比卫所制严密，能较好地实现官兵结合、平战结合。平时利于管理，战

时利于作战，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，它比卫所制显示出更多的优点，更能适应当时

抗倭斗争的需要。因此，能得到普遍推行。

营哨制在水军也得以实行。戚家军水师实行的就是营哨制。嘉靖三十四年 ( 1555) 戚

继光开始在浙江台州建造战船，嘉靖三十八年 ( 1559) 在浙江沿海和钱塘江、富春江等地

招募渔民，组建戚家军水师。水师基层单位是船，由“捕盗”率领，为一船之长，负责全

船指挥，另设负责掌舵的舵工，管帆樯绳索的缭手，负责观察通讯的板招和管碇的碇手。

士兵 10 名为一甲，由甲长率领。福船有 5 甲，士兵 50 人。第一甲为佛郎机甲，第二甲为

乌铳甲，第三为标枪杂艺甲，第五为火弩甲。海沧船 4 甲，第一甲为佛郎机乌铳甲，第

二，第三为标枪杂艺甲，第四为火弩甲。艟 ( 舟乔) 船只设佛郎机乌铳甲、标枪杂艺甲、

火弩甲 3 甲。水师战船是混合编组，一般以福船 2 艘、海沧 1 艘、艟 ( 舟乔) 2 艘共 5 艘。

战船以及用于侦察联络的开浪船、网船若干艘组成 1 哨，设哨官 1 名。左右 2 哨编为 1

营，设领兵官 1 名。共设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 5 营，由 1 名指挥统领，2 个营为一部。从

而形成了部—营—哨—船的编制体制①。俞大猷招募组建的水军也是实行营哨制。如嘉靖

三十五年 ( 1556) ，他率战船 50 余艘，巡访南直隶海域，即将战船编组为 2 哨。后来俞大

猷在广东时，造船 80 艘，也是编组为 2 哨。

尤其值得提及的是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招募组建的水军，将船和人紧密地结合在一

起，并将大、中、小各型号战船混合编组，互相补充，既利于训练和作战，又利于发挥战

船的整体优势。以前的水军，士兵和战船往往是分离的，只有作战时，才调卫所士兵上

船，组成作战力量。营哨制实行后，实现了人和船的紧密结合、平时和战时的紧密结合，

使明代水军成为专职的常备水军。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军。

营哨制是对卫所编制体制的一种变革。由于这种变革，募兵组建的军队编制更适应海

防机动作战的要求。这是个进步。

第三，改进军队领导指挥体系，增强指挥的集中统一性。

明代军队在体制上的一个弊端是平时、战时指挥不统一。平时，军队的训练、管理由

卫所指挥使和都指挥使等负责，他们是军队平时的指挥官; 而作战时。他们则率兵听命由

朝廷的总兵，由总兵等指挥作战。这种战训脱节、平战分离的指挥关系，对军队作战造成

许多不便，不利军队战斗力的发展。为适应抗倭作战的需要，明政府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

作了改进。

一是将总兵、参将等战时临时设置的官职改为常设官职，增大其权限，使其管理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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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军队的职能常态化。此后，总兵、参将、把总等不仅战时而且平时即具有指挥军队所有

事务的权力。总兵、参将成了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。如浙江，沿海防务均由

总兵统辖指挥。其中，金乡卫 ( 平阳) 、盘石卫 ( 乐清) 由把总 1 人管辖，隶属温处参

将; 松门卫 ( 温岭) 、海门卫 ( 黄岩) 由把总 1 人管辖，隶属台金严参将; 昌国卫 ( 象

山) 及 2 千户所设把总 1 人，观海卫 ( 慈溪) 、临山卫 ( 余桃) 设把总 2 人，定海卫 ( 镇

海) 及 2 千户所设把总 1 人，以上均隶属宁绍参将; 海南卫 ( 海盐) 设把总 1 人，隶属杭

嘉湖参将。卫所原先的都指挥使、指挥使等官职，实际上已失去指挥权限。

二是设立总督、巡抚、兵备使等官职，加强对沿海防务的领导。明代巡抚制度始于何

时，现在还没有一致定论。从现有史料看明宣德、正统年间设有此职，但未形成制度，也

不是所有的省都设有巡抚。浙江、福建等抗倭作战最频繁的省份是嘉靖年间才设置巡抚

的。巡抚是一省行政长官，一般都加提督军务衔，参与管理该省军务。其职责重大，凡徭

役、里甲、钱粮、驿传、仓库、城池、堡隘、兵马、军饷、民壮、快手等事务 “俱听巡抚

处置”。嘉靖二十六年 ( 1547 ) ，为应对海上寇患，开始在浙江设置巡抚，兼管福建海防

事务。后来在福建单独设立巡抚。在山东、广东、南直隶等沿海各省也设有巡抚一职，从

而加强了海防事务的领导。总督一职设立较早，正统四年 ( 1439 ) 即在东南沿海南直隶、

浙江、福建等省设立备倭提督都指挥一职。正统七年 ( 1442) 改为总督。嘉靖年间，由于

抗倭斗争需要，总督的地位和权限得到很大提高，有的总督甚至有统管数省军务的权限。

如嘉靖三十三年 ( 1554) 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被任命为总督时，朝廷即赋予其 “总督南直

隶、浙江、山东、两广、福建等处军务，一应兵食具听其便宜处分，临阵之际，不用命

者，武官都指挥使以下，文官五品以下，许以军法从事”①。总督的设置，便于协调数省

地区军政事务，有利于海防事务的统一指挥调度。

总督、巡抚、总兵、参将等官职的设立和固定化，是明朝军队指挥体制的改进，对海

防军事斗争和抗倭作战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三是调整防务区划，力求实现地区防务的职责分明和指挥统一。

在南直隶，其海防分为江南、江北两个防区。江南设镇守浙直地区总兵官和协守浙直

地区的副总兵官，分驻浙江和金山，下设 1 个参将、10 个把总; 江北设总督漕运总兵官和

提督狼山副总兵官，下辖 2 个参将、6 个把总。浙江海防分别设温处参将、台金严参将、

宁绍参将、杭嘉湖参将等和 6 个把总，由浙江总兵统辖指挥。福建海防分为 3 路 5 个水

寨，皆由总兵统辖指挥，3 路是: 以福宁府、兴化府为一路，置参将 1 员; 漳州府、泉州

府为一路，置参将 1 员; 南北两路之间，以福州为一路，置参将 1 员。另外，恢复烽火门
( 福宁) 、南日 ( 兴化) 、浯屿 ( 泉州) 、铜山 ( 漳州) 、小埕 ( 福州) 5 个水寨。广东海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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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分为东、中、西三路，东路为惠州、潮州诸府，中路为广州、肇州、韶州等地; 西路为

高州、雷州、廉州诸府。三路分设潮州参将、惠州参将、广州海防参将、雷廉参将和琼崖

参将等 5 个参将。另外还设立了柘林 ( 饶平) 、碣石 ( 陆丰) 、南头 ( 深圳) 、北津 ( 阳

江) 、白鸽门 ( 雷州) 、白沙 ( 海口) 6 个水寨。3 路 5 个参将、6 个水寨统由总兵统辖指

挥。这样，东南各省均实行了分区划分防务，总兵统一领导指挥的防御体系，改进了军队

指挥体制，有利于实现指挥的集中统一和协同作战，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，也在一定

程度上解决了沿海卫所各自为战，遇事互相推诿的问题。

三、对明代海防体制变革的评价

明初建立的海防体制在 100 多年后的明代中期就表现出不适应海防斗争的状况，不得

不对其进行变革，这是该体制主要是卫所制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当时严峻的海

防斗争形势所迫。明初当局对海防体制采取的一些变革举措具有比较明显的被动性，并不

是一种有思想理论准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的革新。所采取的一些变革措施主要是应对当时

严峻的海防斗争需要，而非明朝统治者对海防体制本身的缺失和弊端的自觉认识，因此，

对海防体制的许多改变都不是自觉的行为，而是被动的举措。

明代中期海防体系的变革，又不够彻底，常常处于新旧并存的状况。如卫所制，嘉靖

年间后，虽其功能已基本丧失，但形式上仍然存在，其官职都指挥使、指挥使、千户等职

权虽已被总兵、参将、把总、营官等取代，其名称依然保留; 募兵虽已成为军队主要来

源，但未能在全国完全施行，即使是在东南沿海省区，募兵也只占到百分之七八十。卫所

世兵制的残留依然存在，并未完全彻底消失。

尽管这样，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的海防体制变革，还是产生了效果，它比较明显地提高

了明军战斗力，对抗倭作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如前所述，明代卫所制到了嘉靖年间已处于衰落废弛的状况。军官腐败无能，军士大

量逃亡，战斗力急剧下降，在对倭作战中经常是 “十战九败”。卫所已难以承担抗击倭寇

的重任。军队兵役制度、编制制度和领导指挥制度的变革，改变了这种状况，提高了明朝

军队的战斗力。特别是募兵制的实行，对平息嘉靖年间严重的倭患，产生了关键性作用。

戚继光、俞大猷之所以在抗倭作战中发挥巨大作用，取得了重大战果，正是由于他们都招

募和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，才取得了抗倭作战的一系列胜利。戚继光招募民众将其

训练成军后，嘉靖四十年 ( 1561) 在浙江台州地区抗倭新河作战中首战告捷，接着又在上

峰岭之战中以少胜多，歼敌 2000 多人。以后，又在台州地区率水陆军连续取得花街、藤

岭、长沙等地作战胜利。戚家军威名大震，倭寇称其为 “戚老虎”。台州大捷后，浙江倭

患基本平息，倭寇开始向福建、广东转移。戚继光又奉命率军到福建抗倭作战。他率领的

戚家军同俞大猷率领的俞家军通力合作，先后取得横屿大捷、平海卫大捷等抗倭作战的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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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福建倭寇也基本平息。明代抗击倭寇的最后一次大战———南澳大战也是戚家军和俞家

军联合进行的。南澳大捷后，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被彻底击溃。此后，困扰中国多年的倭患

基本平息。历史表明招募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，是嘉靖年间平定倭患的主力，这

是明代海防体制变革最直接最显著的成果。

明代海防体制变革对明万历二十年 ( 1592) 至万历二十六年 ( 1598) 中国援朝抗日

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地影响。

万历二十年五月，日本丰臣秀吉为吞并朝鲜、征服中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。作为

藩属国，朝鲜向明廷求援。明廷命李如松为总兵，率军援朝。数万军队分左、中、右三

路，各路兵马均由副总兵、参将、副将等统领。入朝军队显示了嘉靖年间以来军队体制变

革后战斗力的提高，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，收复了平埌、开城、汉城，将日军击退至汉

江以南。万历二十五年 ( 1597) 九月，日本再次大举增兵北犯。明廷二次出兵，以 1. 3 万

余水军和数百艘水师战船在总兵陈璘、副将邓子龙率领下入朝参战。配合陆军攻打盘踞顺

天的日军小西行长部。1598 年 11 月，日军溃退撤离时，陈璘、邓子龙指挥中国水师和朝

鲜李舜臣率领的水师一道，在朝鲜露梁海域对日本海军发起进攻，击毁日本战船 450 余

艘，歼灭日军 1. 5 万余人。侵朝日本海军几乎全部被歼，结束了长达 6 年之久的朝鲜壬辰

卫国战争，东北亚局势也得到长期稳定。中国水师在露梁海战中的胜利，是明代中期海防

体制变革后海军力量得以恢复发展的体现。

( 作者: 史滇生，海军指挥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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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葆桢的海防和海军建设思考及其实践

郑剑顺

福建船政局于清同治五年 ( 1866 年) 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。是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
巡抚沈葆桢，在左宗棠的推荐下，出任首任船政大臣，总理船政。所有船政事务 “准其专

折奏事”，与福州将军、闽浙总督、福建巡抚 “会商办理”。① 至光绪元年 ( 1875 年﹚，

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，主持船政达十年之久。接着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，“督办

南洋海防”，至病逝任所，历时五年。

沈葆桢的这种职务经历，使他成为承担同光年间的海防和海军建设重任的封疆大吏之

一。因此，在其位而谋其政，沈葆桢诸多关于海防和海军建设方面的思考及实践，对后世

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。本文拟就此进行考察和探讨，期以交流和讨教。

一、轮船为海防利器，“船政关海防大局”

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 ( 1867 年 7 月 18 日﹚，沈葆桢丁忧释服后到马尾履任，“遵旨
刊刻木质关防，文曰‘总理船政关防’，即日开用。”② 沈葆桢深刻认识到创办船政局制造
轮船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意义，一再强调指出，“创造轮船，关系至巨”③，“船政关海防大

局”④，“船政关系海防根柢”⑤，船政为“海防之基”⑥，“船政与海防相表里”⑦。在他任

船政大臣时，他充分估计到肩上担子之重，完成任务之难，但决心 “竭尽愚诚”，体朝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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